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heading_1]伊通满族自治县2026年优质肉牛冻精补贴
项目实施方案

为落实《吉林省2026年优质肉牛冻精补贴项目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结合我县肉牛产业发展实际，加速肉牛品种改良进程，提升肉牛良种覆盖率与产品品质，提高养殖场（户）养殖效益，制定本方案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一、总体目标
通过实施优质肉牛冻精免费发放补贴政策，加速全县肉牛品种改良进程，提高肉牛良种覆盖率与产品品质，提高养殖场（户）养殖效益。优先保障规模化、标准化养殖主体及良种繁育示范场的品种改良需求，年度冻精发放率达到70%以上，推动我县肉牛良种化水平迈上新台阶，保护和调动养殖主体积极性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二、实施范围和期限
[bookmark: heading_4]（一）实施范围
全县行政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基础母牛养殖场（户）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（二）实施期限
2026年1月1日—2026年12月31日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三、补贴对象与标准
[bookmark: heading_7]（一）补贴对象
全县区域内存栏基础母牛的养殖场（户），优先保障规模化、标准化养殖主体及良种繁育示范场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（二）补贴标准
1.补贴冻精为省级招标确定的特级种公牛冻精，冻精活力等核心指标严格符合国家标准。
2.每头基础母牛每胎次使用补贴冻精数量原则上不超过3剂。
3.补贴冻精采购单价分为30元/剂和50元/剂两个档次，由县级结合品种改良需求选用。
[bookmark: heading_9]四、肉牛繁育服务站（点）遴选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择优原则，遴选在县畜牧主管部门备案、从事肉牛繁殖改良工作口碑良好、技术过关、职业道德合格的肉牛繁育服务站（点），作为我县优质肉牛冻精补贴项目的参加单位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五、职责分工
（一）县级畜牧主管部门：统筹项目实施，落实250万元补贴资金额度，制定方案、落实保障；组织督导；统筹协调县畜牧业发展促进中心、各乡镇畜牧部门、各肉牛繁育服务站（点）协同推进工作，确保项目达标。
（二）县畜牧业发展促进中心：依据省招标结果遴选种公牛站并签约；做好冻精接收、核对、入库及出库工作，做到账物相符，有据可查。指导肉牛繁育服务站（点）规范运营及台账记录。组织督导、绩效评价及总结上报；开展技术培训、入户指导、台账管理，配合县级督导。
（三）各乡镇畜牧部门：遴选辖区内肉牛繁育服务站（点），宣传补贴政策、摸排基础母牛信息；组织辖区内肉牛繁育服务站（点）申领肉牛补贴冻精，督导肉牛繁育服务站（点）规范运营及台账记录，每月底将辖区内配种相关数据汇总，电子版报送至县畜牧业发展促进中心备案存档。
（四）肉牛繁育服务站（点）：规范接收、储存、取用冻精，提供优质配种服务，建立台账，详细记录配种信息。每月27日前将配种相关数据报送至本乡镇畜牧部门汇总。
[bookmark: heading_14]六、项目实施步骤
[bookmark: heading_15]（一）规范采购履约
省畜牧业管理局负责全省优质肉牛冻精招标采购工作，签订资质合同，补贴资金由省畜牧业管理局与种公牛站结算。县级畜牧部门负责优质肉牛补贴冻精免费发放工作。依据省级招标结果，及时与选定的中标种公牛站签订补贴冻精免费供应合同，明确配送时限及售后服务等。
[bookmark: heading_16]（二）精准发放管理
按“额度控制、按需申领、精准投放”原则，制定冻精发放计划，规范填写冻精出入库台账，做到账物相符；指导辖区内肉牛繁育服务站（点）严格落实冻精低温储存、规范取用等管理要求，建立健全配种档案，详细记录配种时间、基础母牛信息、冻精使用等关键数据，每月上报相关数据。
[bookmark: heading_17]（三）全程督导检查
建立常态化督导抽查机制，对冻精接收、发放、使用、储存全流程实施闭环监管；严格配合省市开展每半年一次的专项督导检查，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置。
[bookmark: heading_18]（四）总结评价报送
2026年10月30日前，完成项目绩效自评，形成绩效初评报告和项目总结报告，报送省畜牧总站及四平市畜牧主管部门审核。
[bookmark: heading_19]（五）资金衔接配合
配合省市畜牧部门精准核实冻精配送到位数量和价格，保障补贴资金精准兑付至中标种公牛站。
[bookmark: heading_20]七、保障措施
[bookmark: heading_21]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
成立伊通满族自治县优质肉牛冻精补贴项目工作领导小组，细化工作举措、明确各方分工，确保项目落地见效。
1.组长：统筹项目整体工作，审定项目实施关键事项，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重大问题，督促各级责任主体落实工作任务；
2.副组长：协助组长推进项目实施，牵头负责项目日常工作，组织制定项目实施细则，调度项目进度，审核项目相关资料，协调县内相关单位配合开展工作；
3.成员：县畜牧业发展促进中心畜牧产业科负责项目具体实施、台账管理、技术指导、绩效自评及资料汇总上报等工作；各乡镇畜牧部门负责人负责辖区内项目落地，承担肉牛繁育服务站（点）遴选、组织政策宣传、养殖主体摸排、日常核查及问题反馈，统筹辖区肉牛繁育服务站（点）规范运营。
[bookmark: heading_22]（二）加大宣传引导
通过政府网站、入户宣讲、发放明白纸等多种渠道，广泛宣传项目政策内容、补贴标准及申领流程；全面推行政策内容、绩效目标、实施结果“三公开”，保障养殖主体知情权和参与权。
[bookmark: heading_23]（三）严格监督管理
强化项目全流程监管，严禁优亲厚友、虚报冒领、截留挪用等违规行为；健全项目档案管理制度，及时收集、整理、归档各类项目资料；设立监督举报电话，接受社会监督，保障项目阳光运行。
监督举报电话：0434-4227817
附件1-1：伊通满族自治县2026年优质肉牛冻精补贴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。
附件1-2：肉牛繁育服务站（点）2026年优质肉牛补贴冻精使用记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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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-1
伊通满族自治县2026年优质肉牛冻精
补贴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组  长：陈士刚 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副组长：温艳涛  县畜牧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
            李甲佳  县畜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
成  员：王  东  县畜牧业发展促进中心畜牧产业科科长
            邢伊超  伊通镇畜牧部门负责人
            张云龙  营城子镇畜牧部门负责人
            王  勇  河源镇畜牧部门负责人
            刘文颖  西苇镇畜牧部门负责人
            李海波  马鞍山镇畜牧部门负责人
            刘波涛  景台镇畜牧部门负责人
            林  琳  伊丹镇畜牧部门负责人
            田振新  新兴乡畜牧部门负责人
            陈长宇  大孤山镇畜牧部门负责人
            荀洪立  小孤山镇畜牧部门负责人
            陈秀军  三道乡畜牧部门负责人
            李艳石  靠山镇畜牧部门负责人
            张春玉  黄岭子镇畜牧部门负责人
            姜敬严  二道镇畜牧部门负责人
            曹  达  莫里青乡畜牧部门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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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2     
          肉牛繁育服务站（点）2026年优质肉牛补贴冻精使用记录表

注：本表由肉牛繁育服务站（点）填写并保存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繁殖员签字：
	养殖场（户）名称
	地   址
	受配母畜
	选配公畜
	配种时间（年月日）
	养殖场（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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